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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 浮 市 水 务 局

云水许决字〔2022〕2号

云浮市水务局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

广东省粤电云河发电有限公司：

本机关于 2022 年 4 月 11 日收到你公司提出的“云河发电公

司天然气热电联产项目”取水许可申请有关材料。经审查，该申

请符合法定条件。根据《广东省实施〈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〉办

法》第二十二条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第三十八条第

一款、《水行政许可实施办法》第三十二条第一项，决定准予取

水许可。具体审批意见如下：

一、同意广东省粤电云河发电有限公司在云浮市云安区都杨

镇西江干流河段采用原已建设的泵站提水方式取地表水，年最大

取水量 489.88 万立方米，日最大取水量 2.34 万立方米（相应取

水流量 0.27 立方米每秒），主要用于该项目 2*460 兆瓦热电联

产机组冷却用水。项目施工期 21 个月，施工期总用水量 120.87

万立方米，所需水量从主管道取用。请你单位做好施工期取水量

计量、用水计划和水资源费缴交等事项。项目取用水不得超出国

家及我省用水定额指标要求。

二、根据项目水资源论证报告结论，本项目不对外排放废污

水，请项目业主按有关规定严格予以落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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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你公司应按照经专家评审修改完善的水资源论证报告书

要求，落实节水和水资源保护措施。项目取用水应服从水行政主

管部门对水量的统一调度和动态监测，依法接受水行政主管部门

监督检查。

四、该项目的设计方案应包括取水监测计量设计。你公司应

依法依规落实取水计量在线监控设施安装、运行和维护责任，并

预留数据远程传输端口接入省、市水资源管理系统，同时建立取

用水管理台账和档案，并对监测计量数据的真实性、准确性负责。

按有关规定定期落实计量设施检定或校准，发现计量设施运行不

正常、维修或更换，应及时上报我局，并及时做好更换、维修。

取用水计量点位选取、计量设施配备、计量方式及准确度等

级、数据采集传输及质量控制等，应符合《取水计量技术导则》

（ GB/T28714） 等国家和我省取用水计量有关标准规范要求。

五、在取水工程（或设施）建成并试运行满 30 日后，你公

司应按照《取水许可管理办法》第二十二条规定，向我局报送取

水工程（或设施）试运行情况等有关验收材料，申请核发取水许

可证。

六、项目取水应依法缴纳水资源费。我局代为征收水资源费，

并实施取水许可日常监督管理。

七、本项目取水许可自批准之日起有效期三年。

云浮市水务局

2022 年 4 月 1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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